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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我区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管理

和养护顺利衔接，以“城市基础设施管理一件

事”为理念，探索完善权责利划分清晰、运行高

效顺畅、管理和谐有序的城市基础设施管理机

制，积极推进“1+X”移交管理模式〔“1”即由区

政府（国有企业）投资的城市基础设施工程，

“X”即通过区块合作、PPP等方式开发建设的城

市基础设施工程〕，为实施“全面创新、全域美

丽”发展策略、建设现代化健康美丽新城区作出

不懈努力。现结合区政府(国有企业)投资的城

市基础设施工程移交管理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适用范围

（一）陆域范围：东至机场南路--长汀东

路--计然路--大成东路（计然路--高速出口红

绿灯）--高速出口路段--柏香路--纵二路--岳

林路--机场南路--金海路（不含）--斯张路（包

括辰晖路）--明化路--机场南路；南至宝化

路--锦屏南路（宝化路至龙潭路）--龙潭路（不

含）--西直路（包括南泉路）--塘河路--西锦

路--宝化路；西至锦奉大道--四明路（不含）--

职业技术学院西侧道路--剡丰路--文博路--

长汀路西延至同山书院--弥勒大道（同山书院

至锦奉大道）--锦奉大道；北至四明路（不含），

包括锦奉大道（四明路至江拔线）、江尚线（四明

路至江口立交桥）。机场路〔明化桥以南（含

桥）〕由区交通局管理，四明路按原相关单位养

管，高架建成后质保期满按相关职责移交。

（二）河道范围：陆域范围内的市级河道、区

级河道和镇村级河道。

二、移交管理内容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宁波市奉化区城市基础设施工程

移交管理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奉政办发〔2025〕25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

直属单位：

《宁波市奉化区城市基础设施工程移交管理实

施方案（试行）》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0月15日

宁波市奉化区城市基础设施工程移交管理

实施方案（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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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用范围内，由区政府（国有企业）投资

的、需交由区住建局、区公安分局、区民政局、区

交通局、区水利局、区文广旅体局、区直属相关

国有企业及镇（街道）等部门（单位）养护管理的

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具体包括：

（一）城市道路、河道、桥梁、涵洞、隧道及其

附属设施（窨井盖、公共消火栓、路牌、标志标线

等）;

（二）城市公共排水设施、地上管线；

（三）公园、绿地、广场及其附属设施；

（四）公共厕所、垃圾桶（站）及垃圾转运、处

理设施；

（五）道路照明、景观照明设施；

（六）其它需移交的工程项目。

城市退红空间的场地，由产权人或者管理

人按照相关行业标准自行养护、维修，由相关行

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督；产权人决定需移交

管养的，出具详细设施清单，由产权人、接收部

门、社区三方签订“退红空间移交协议”，将退红

空间整体移交（非产权人所有的设施除外）给相

关接收部门；通过区块合作、PPP等方式开发建

设的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即“X”区块）移交按照

相关协议执行。

三、移交管理原则

（一）管理提前介入原则。注重管理前置。

项目立项时，由区住建局、区财政局和相关职责

部门根据事权分工（详见附件1）,提前确定相关

养护主管部门；设计方案论证时，由区住建局牵

头对城市家具设计专篇进行专题论证，重点对

城市家具的品质、色彩、材料、风格形态等进行

具体审查，以提升城市整体颜值和内涵；项目竣

（完）工验收前，各养护主管部门应按管理职责

和规范程序确定养护单位。

（二）建管无缝衔接原则。注重部门协同。

建设单位应通知养护主管部门全程参与项目施

工图设计、涉及使用功能设计变更、城市基础设

施工程开工、工程竣（完）工验收以及其它研究

论证养护管理环节。养护主管部门应根据后期

接管要求，及时、全面地将有关意见建议书面告

知建设单位，建设单位须认真落实完善。项目

取得相关检测报告、不存在安全隐患，具备运

行、养护和维修条件，经竣（完）工验收合格并签

署工程质量保修书后，方可通过线上移交平台

按程序组织移交。对大部分已完工、局部因征

收等原因无法完成的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如建

成部分投入使用后，不存在安全隐患，具备运

行、养护和维修条件的，由区住建局组织协调交

接各方按现状移交，剩余部分由原建设单位完

成后再按程序移交。

（三）职责合理划定原则。注重职责明晰、

全面覆盖，相关单位职责划定如下：

1.区住建局负责：

（1）保洁工作：适用范围内的“一把扫帚”保

洁（道路、绿化带、环卫公厕、公园等），市级、涉

及国控段面区级河道两岸迎水坡绿化、亲水平

台保洁，公交站点及站点垃圾桶、交通设施、隧

道路面及防护栏等的保洁。

（2）管理维护工作：适用范围内的市级、涉

及国控段面区级河道两岸迎水坡绿化、亲水平

台养护，路灯照明设施、景观照明设施、市政道

路、公园、城市公园绿地、道路绿地、隔离花箱等

的管理维护，地下管线开挖审批监管及后续运

维。

2.区水利局负责：市级河道及涉及国控段

面区级河道、堤防管理维护和河面保洁，排水市

政设施（和市政管养一致，除岳林广场和中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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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外）、中型及以上水闸、强排泵站管理维护。

3.镇（街道）负责：适用范围内的背街小巷、

村镇道路园林绿化、小区配套泵站、道桥设施等

管理维护及保洁，区级（除国控段面外）、镇村级

河道、堤防管理维护及保洁，东郊开发区、原三

横开发区园林绿化、道桥设施、环卫等管理维

护，街道及城中村公厕管理维护等，以及适用范

围内尚未明确或应急需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工程

管理维护。

4.城市基础设施的管理维护由各行业主管

部门（或各产权单位、受益单位）负责。

（四）线上交验移交原则。注重全程留痕。

工程竣（完）工验收合格并符合移交条件，建设

单位通过线上移交平台申请移交，在现场核验

通过后，交接各方通过线上移交平台完成交接

并在线签订《工程交接书》（详见附件2）,实现规

范移交。

四、移交管理程序

（一）竣(完)工验收。工程竣（完）工验收

前，建设单位通知养护主管部门参加工程主体

及其附属设施状况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由建

设单位督促施工单位限期整改，整改期限原则

上不超过1个月。确因不可抗力因素无法按期

完成整改的，可适当延期，但需重新明确整改完

成期限。施工单位拒不整改的，由建设单位依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建设

单位整改后会同养护主管部门，依据国家和省、

市有关规定组织竣（完）工验收。对原先长期没

有竣（完）工验收的项目，由原行业主管部门牵

头组织相关部门按照简易程序验收。

（二）移交申请。城市基础设施工程验收合

格后，建设单位应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线上移

交平台提交《工程交接申请书》（范本详见附件

3）。对竣（完）工验收合格、满足安全达标要求、

功能齐全的工程，区住建局收到线上移交申请

后10个工作日内，协调养护主管部门办理交验

手续。对于确需提前移交的城市基础设施工

程，可由建设单位会同养护主管部门组织提前

移交管理，待竣（完）工并验收合格后按规定进

行移交。

（三）线上交验。区住建局负责组织线上交

验。现场交验的所有手续须经平台，将工程竣

（完）工相关资料经扫描或拍照上传至平台，并

填写《工程交接书》,作为后续手续办理和确定

养护工程量的主要依据。区住建局按程序组织

养护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核验，核验

通过后，养护主管部门在线上移交平台接收移

交并在线签订《工程交接书》。

（四）接收管理。所有工作在交验手续完成

后由养护主管部门接管，养护主管部门应在《工

程交接书》上明确养护管理的时间。施工单位

在质量保修期内按合同约定履行保修义务。质

量保修期内，养护主管部门发现质量问题的，要

及时通知建设单位，由建设单位责成施工单位

整修，相关费用由施工单位承担；如遇发生危及

公共安全质量问题的紧急情况时，可由养护主

管部门组织实施应急抢修，所需费用及因工程

质量问题造成其它损失的赔偿责任由责任方承

担。质量保修期内，除绿化工程由施工单位负

责养护管理并承担相关费用外，其它设施日常

养护管理费用（不含因质量问题应由施工单位

承担的费用）由区财政局、属地镇（街道）、国有

企业核定并拨付。保修期满，建设单位召集养

护主管部门核实后，可退还工程质量保证金。

（五）后续管护。项目移交后应统一纳入城

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依托管理服务平台，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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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部件、事件标准，细化管理行为，实行

城市管理问题发现、处置和监督完整闭合的城

市管理模式。

（六）移交原则。新增范围及新增设施移交

需按移交管理程序进行移交。

关于城市基础设施固定资产产权或管理权

的移交，由建设单位和养护主管部门按照我区

相关规定及时办理。

五、工作职责

（一）区住建局牵头，统筹协调全区落实城

市基础设施工程移交管理工作，组织各方通过

线上平台移交城市基础设施工程的养护管理职

责。召集相关部门对工程设计方案中城市家具

的品质、色彩、材料、风格形态等内容进行论证。

（二）建设主管部门牵头指导、协调和监督

建设单位做好工程的建设并配合区住建局做好

移交工作，督促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做好竣(完)

工验收、问题整改、线上申请等工作，并于每年

10月底之前将次年城市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

设和移交计划向区住建局备案。

（三）养护主管部门做好工程的接收工作，

配合做好工程的竣（完）工验收，负责跟踪检查

建设遗留问题的整改落实，查找质量保修期内

出现的质量问题，并指导、监督养护单位做好后

续养护工作。

（四）镇（街道）按照城市管理和财政管理体

制，做好工程移交后的养护管理经费保障工作，

配合做好工程的竣（完）工验收，做好工程的接

收工作，负责跟踪检查建设遗留问题的整改落

实工作，查找质量保修期内出现的质量问题，并

指导、监督养护单位做好后续养护工作。

（五）区财政局按照城市管理和财政管理体

制，负责相关工程移交后的养护管理经费保障，

根据镇（街道）原承担事权按实结算。

（六）区数据服务中心配合落实线上移交一

件事的更新迭代，并协助完成该一件事常态化

管理。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区住建局牵头，区营

商办、区委编办、区发改局、区公安分局、区民政

局、区财政局、区交通局、区水利局、区文广旅体

局、区数据服务中心等部门和有关镇（街道）、区

属国有企业协调推进，明确工作责任，加强各成

员单位沟通衔接，确保城市基础设施工程移交

管理顺利进行。

（二）强化责任意识。各有关部门（单位）按

照“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的城市管理理念，各负

其责，避免推诿扯皮，共同做好工程移交工作。

养护主管部门要加强管理，质量保修期内发现

质量问题及时通知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和施工

单位要切实履行保修责任，及时整修到位。

（三）加大经费保障力度。养护主管部门应

提前向区财政局申报养护管理经费。移交手续

办理后，养护主管部门应及时将新增养护量报

区财政局审核（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内的相关费

用除外）。区财政局根据养护管理起始时间和

新增养护量及时审核并按需安排养护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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